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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木瓜溪超輕空域飛行管理作業指導 111.07.13 

一、 空域使用規劃： 

依本局公布之超輕型載具活動空域資料。 

二、 空域使用規定及限制： 

(一) 空域使用規定： 

於飛航活動前一日，由該活動團體電洽臺北近場臺(電話

03-3841060、03-3841061)詢問演習、火砲射擊或其他飛航

資訊。如因執行軍事任務、空中勤務或飛航業務需臨時使

用本空域時，航管單位得視情況停止超輕型載具之飛航活

動。 

(二) 空域使用限制： 

１、 本空域專供進出花東空域使用，於空域下活動場地起飛

後應即往南進入花東空域(另需依規定申請超輕花東空

域使用核定)，不得在本空域逗留；返航時亦同。 

２、 本空域進出航線，應由活動團體統一律定。 

３、 如有活動團體共同使用本空域，應依超輕型載具管理辦

法簽署空域共同使用協議書。 

三、 活動團體間之協調：各活動團體應將預計飛行活動之飛航資

料(包括預計起飛批次、架數、預計起飛時間、預計返航時

間、擬活動之空域範圍、預計中途降落之活動場地、緊急聯

絡人及電話)，於起飛前一日通報相關活動團體，並經彼此

同意後始得實施。 

四、 查核與事件調查：活動紀錄於民航局或相關權責機關執行查核

或事件調查時，應依要求提供相關資料。 

五、 違規飛行之處置：為維飛航安全，嚴格禁止違反空域使用限制

之行為，違者依民用航空法相關規定辦理。各活動團體應於活

動規範律定於本空域違規飛行之處置規定，並加強對會員教育

宣導。 

六、 緊急/故障狀況之處置及通報：於本空域或花東空域活動前應

劃定緊急迫降地點，並於活動時應設置緊急連絡人及緊急通報

電話。 


